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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第 2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 時（上午 11 時 46 分休息，下午

3 時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楊 見 福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許 崑 源 顏 曉 菁 劉 馨 正 陳 政 聞 

列  席：市政府─副 市 長：許立明 

副 市 長：陳金德 

副 市 長：吳宏謀 

秘 書 長：李瑞倉 

文 化 局 局 長：史 哲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張惠博 

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觀 光 局 局 長：許傳盛 

民 政 局 副 局 長：林淑娟 

衛 生 局 局 長：何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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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利 局 代 理 局 長：蔡長展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海 洋 局 代 理 局 長：柯尚余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黃榮慶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謝惠卿 

法 制 局 局 長：許乃丹 

工 務 局 局 長：楊明州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地 政 局 代 理 局 長：黃進雄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谷縱‧喀勒芳安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人 事 處 處 長：城忠志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鄒燦陽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趙建喬 

社 會 局 副 局 長：謝琍琍 

勞 工 局 局 長：鍾孔炤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陳冠福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曾文生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兵 役 局 局 長：黃憲東 

本 會─秘 書 長：陳順利 

副 秘 書 長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黃錦平 

專 門 委 員：崔萱傑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許進興 

請  假：市政府－市長陳菊（由副市長許立明代理） 

副市長陳金德（上午 9 時至 10 時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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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局長姚雨靜（由副局長謝琍琍代理） 

捷運工程局局長吳義隆（上午 11 時至 11 時 46 分請假，

由副局長周德利代理）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蔡副議長昌達及張議員漢忠分別主持 

記  錄：葉秋蓉、江麗珠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28 次至第 31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

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 

鄭議員光峰 

蕭議員永達 

答詢人員：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谷縱‧喀勒芳安主任委員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許副市長立明 

人事處城處長忠志 

法制局許局長乃丹 

環境保護局鄒局長燦陽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都市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衛生局何局長啟功 

主計處張處長素惠 

陳副市長金德 

市政府李秘書長瑞倉 

地政局黃代理局長進雄 

警察局陳局長家欽 

丙、討論事項 

二、三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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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市政府法規提案 

編號：1     類別：財經 

案由：請審議制定「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草

案。 

發言議員： 

黃議員淑美 

說明人員：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2     類別：財經 

案由：請審議制定「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例」草案。 

發言議員： 

俄鄧‧殷艾議員 

張議員漢忠 

說明人員： 

本會法規委員會第一召集人吳議員益政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決議：照案通過。 

丁、散會：下午 3 時 2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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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8 日下午 3 時） 

    審議市政府法規提案。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向大會報告，下午的議程是二、三讀會，審議市府法規提案。首先請法規委

員會的召集人吳議員益政上報告台。請專門委員宣讀議案。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請各位議員翻看市政府法規提案審查意見彙編，案號 1、案由：請審議制定

「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草案。請看條文對照表，制

定條文，法規名稱：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委員會審

查意見：照制定法規名稱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針對這個案子有沒有意見？黃議員淑美。 

黃議員淑美： 

請問局長，這是特別稅；針對特別稅，我知道在過去的高雄縣政府是有課這

樣的稅，後來就停了，為什麼會停掉呢？ 

主席（康議長裕成）： 

局長，請回答。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因為 88 莫拉克風災…。 

黃議員淑美： 

突然間很多土石。［對。］所以根本沒有人要對不對？所以那時候的土石是沒

有價值的。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不是沒有人要，因為那時候災情很大，所以整個河川都太多了，重點在救災，

就不再課稅。 

黃議員淑美： 

所以你現在課稅有沒有一個期限？［有。］幾年？［四年。］四年一期，就

是四年到了這個稅又會停止，是不是這樣？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我們會繼續重新提到議會來審議。 

黃議員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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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你有沒有考慮其他的特別稅？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因為開徵特別稅也是市府開源的一個方法，我們一直在尋找比較好的標的可

以課徵特別稅。 

黃議員淑美： 

局長，既然高雄市有「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就應該課污染稅啊！我

贊成污染稅一定要課，你看高雄市，我覺得特別稅要針對地方的特色去課稅。

高雄市這一次 81 氣爆的事情，也鬧得很大，我覺得就應該從這個事件裡面來課

污染稅。既然已經有這樣的自治條例，就應該課污染稅好不好？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這個我們會回去跟環保局來做研究、來研議，看看適當的機會，如果可行的

話我們提送到議會來。 

黃議員淑美： 

其實高雄市有很多，我覺得特別稅是可以課徵的，包括我們有機場有噪音的

污染，所以也可以課噪音稅。還有就是我們有聯結車、很大的卡車，每次都把

路面，久了就壓壞了，若是養工處修理好，很快就又壞掉了，像這樣的我們都

可以去課它稅啊！這樣才可以讓公平正義在高雄市民的心中會比較服氣。所以

你要針對高雄市的特色想一些可以去課徵的特別稅。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向黃議員說明，我們課徵這個特別稅的依據是地方稅法通則。 

黃議員淑美： 

是地方稅，所以增加地方的財源。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我說中央有一個法律叫地方稅法通則，我們要符合那個規定，因為這個經過

議會同意之後，還是要報中央做一個核定。所以你剛剛講的這些標的，我們都

可以考量，但是要考量地方稅法通則裡面有一些限制的條件是不是符合，我們

會綜合來考量好不好？  

黃議員淑美： 

好，謝謝。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我們就逐條開始，請開始唸。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一條 為徵收本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以下簡稱本特別稅），以維

護自然景觀並支應財政需要，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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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剛剛法規名稱你沒有唸到，法規名稱的部分唸一下。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法規名稱：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法規名稱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一條 為徵收本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以下簡稱本特別稅），以維

護自然景觀並支應財政需要，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一條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財政局，稽徵機關為本市稅捐稽徵

處。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三條 於本市採取土石者，除採取海砂、下水道清淤疏濬工程之砂石或符

合土石採取法第三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情形外，應課徵本特別稅。本特別稅

之課徵年限為四年。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三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四條  本特別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一、依土石採取法規定取得土石採取

許可者或未經許可採取土石之行為人。但符合前條第一項除外規定者，不

在此限。二、機關、事業辦理標售或出售採取土石之得標人或買受人。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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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五條  本特別稅之應徵稅額，按土石採取數量，每立方公尺徵收新臺幣三

十元。但標售或出售土石之價格每立方公尺低於新臺幣三十元者，按其標

售或出售價格課徵。前項情形，其土石採取量不足一立方公尺部分，不計

入課徵；每件課徵稅額在新臺幣一百元以下者，免予課徵。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第五條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六條  本府屬土石採取權管機關或河川管理機關應於許可土石採取之次

日起十日內，將土石採取地點、數量、期間等資料，列冊通報稽徵機關。

機關、事業應於得標人或買受人開始採取土石之次日起十日內，將土石採

取地點、數量、期間、標售價格及得標人或買受人等資料，列冊通報稽徵

機關。本府所屬各機關或河川管理機關查獲違法採取土石者，應於查獲後

三個月內，將查獲地點、採取土石數量及行為人等資料，列冊通報稽徵機

關。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六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七條  本特別稅應繳納之稅款及罰鍰，由稽徵機關填發繳款書，通知納稅

義務人於繳款書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向各代收稅款機構繳納。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八條  納稅義務人逾期繳納稅款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逾二

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九條  納稅義務人逃漏本特別稅者，應補徵應納稅額，並處以應納稅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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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之罰鍰。但每次罰鍰最高以新台幣十萬元為限。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十條 本特別稅預算之編製、審議及執行，應依預算法規定辦理。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十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十一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現在按照慣例繼續進行三讀。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通過。（敲槌

決議） 

各位同仁對於法規第 1 號案三讀的內容，我們現在進行三讀，對於三讀的內

容，有沒有文字的修正意見？有沒有？三讀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接下來請看案號 2、案由：請審議制定「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

例」草案。請看條文對照表，制定條文，法規名稱：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

理自治條例。委員會審查意見：本案送大會公決。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本案因為送大會公決，先請召集人吳議員益政跟大家說明一下。 

本會法規委員會第一召集人吳議員益政： 

因為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例已經擱置好幾次，最主要擔心的問題，因

為 80％的人都只有 4 坪到 5 坪，在這個處理的方式上，市政府一直以怎麼去整

併，至少要符合 11 坪做一次的合併，所以要左右鄰居合併。你可以自己合併，

也可以變成更多的地主一起合併，或有建商進入，很多同仁擔心是不是變成說，

我們給市民的很多優惠的條件，到最後會變成圖利建商，所以我們為了慎重起

見，在一讀通過送大會公決，不要影響時程，但是在送進大會二讀之前，我們

又再次開一次公聽會，把所有的問題再釐清一次，財政局也講得很清楚這整個

過程。因為土地至少 11 坪才能合建，才能蓋一個最少的基地面積，你自己只要

兩個地主合併，就可以享用五年免追繳原來的租金，如果土地越大獎勵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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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是解答了大多數人，尤其前鎮、小港當地議員的一些疑問。 

第二個，很大的問題也是擔心不公平，就是距離捷運站近的都是用 83 年那時

候行政院通過的價格再打八折，其實都很優惠了，但是因為有些當地的市民會

認為，你是不是離捷運站遠有一個價格，有的在大馬路邊，有的在小巷子邊，

也是這個價格。是不是還能夠有不同的差價該打折？財政局也在公聽會，還有

學者專家也再次反映，依 83 年大概現在的價格在 8 萬到 4 萬，以 83 年當時的

價格，可能沒有什麼優惠，但我們現在是用 83 年，經過整個城市的發展，當天

的估價師和學者專家認為，目前就是還沒有整併就已經大概有 50％的價差了，

但整併之後，可能有一倍到二倍的價差，甚至於更高。 

所以說這個價格如果還要再打折，擔心就是社會觀感也好，行政院會不會同

意也擔心，也認為已經給當地的市民有足夠的價差。如果你要針對比較弱勢的，

就是有差別要再打折的空間也有限，我們那時候送大會公決，也經過學者專家

一致認為這個價格的價差已經足夠大，所以請我們市議會的同仁能夠來支持，

讓這個案子延誤了幾十年，在我們這次會議，在市政府財政局，特別是在李瑞

倉局長的時候，把訂的這個價格讓行政院能夠支持，很不容易。 

如果有各種不一樣的意見，我們還是希望選區的，特別是在當地小港、前鎮

的議員還有不同的意見，還能夠修正的，在這一次大會，我們還是希望你們也

提出來。可是基本上這個草案、這個方案，我覺得小組經過好幾次的公聽會，

我們原則上支持目前所通過的這個草案，但是我們還是願意聽聽小港、前鎮，

還有什麼意見？但是有意見今天就修正，不要再退回、再思考，這樣子的話，

整個大多數的人還是等著這個通過，能夠讓整個草衙地區有一個新的開始。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針對本案，剛剛召集人已經說明了，這個案子已經拖了很久了，對

高雄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所以盡量請各位在逐一條文討論的時候，提出你

們的意見，最好是本會期把這個案子審過，希望同仁針對各個條文的內容能夠

來發表意見。現在我們開始逐條審查，首先請宣讀法規名稱。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法規名稱：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例。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一條 為處理本市新草衙地區土地，以改善居住環境並促進地區發展，特

制定本自治條例。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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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新草衙地區（以下簡稱本區），指本市臨海工業區

以東、中山四路以西、前鎮運河以南、漁港路以北之區域。但不包含第九

期重劃區、供興建國宅使用之住宅區、保存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其範圍如

附圖：所稱本區土地，指本區範圍內之市有非公用土地。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二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財政局。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三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四條 實際使用本區土地並符合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九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承

購實際使用之土地。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五條 本區土地讓售價格如附表。但低於出售當期公告現值時，以出售當

期公告現值計價。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六條 申請承購本區土地者（以下簡稱申購人），得申請分期無息繳納承

購土地之使用補償金。但分期期限不得超過五年。申購人申請共同承購本

區土地，且承購之土地合併達高雄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規定之建築基地

最小面積寬度及深度者，得免繳納承購土地之使用補償金。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六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七條 本區全區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以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

十為上限，不受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規定之接受基

地面積及可移入容積上限之限制。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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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康議長裕成）： 

這一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施行期間，申購人或其繼承人於本區共同申請建築，並

整合毗鄰建築基地面積達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且自行拆除舊有建物者，

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之容積獎勵。本自治條例施行前已向本府承購本

區土地者，亦同。 

本自治條例施行期間，於本區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准者，依都

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給予容積獎勵，且都市更新時程獎勵以法定容積百

分之十核算，不受高雄市政府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規定之限

制。 

前二項情形，應擇一適用；其容積獎勵累計額度，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

行細則規定辦理。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八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九條  為促進本區之發展，本府得於適當區域辦理市地重劃、實施都市更

新或收回本區土地整體開發利用。 

前項情形，本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或委託民間機構於本區或其他適當地

區興辦住宅，安置本區未申購土地且無自用住宅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其入住之對象、資格、程序及方法等事項，由本府都市發展局另定

之。 

本府依第一項規定收回本區土地時，其範圍內應拆遷之土地改良物，依高

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規定之標準辦理補償及救

濟。但經本府訴請返還土地後，除於第一審判決前與本府達成和解並返

還土地者，得發給補償費或救濟金之半數外，不予補償或救濟。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九條，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請俄鄧議員發言。 

俄鄧‧殷艾議員： 

在條文中的「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後面能不能再加「原住民」，未來如果

這邊擴大做合宜住宅的時候，我是覺得中華五路那個部分可以往這邊移，你們

要找地方安置他們，我之前就已經有提過說要把這個放進來，我建議把「原住

民」放進在這個裡面，加「原住民」三個字。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會  議  紀  錄（第 1 次定期大會）   

 1223

局長，請回答。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你提的那個建議跟這個是兩回事，因為處理那個範圍是在第二條裡面寫的，

凡是低收入跟中低收入的這個條文是市府依據實施之後，有需要的話，再來研

議到底要不要蓋。到時候如果需要蓋所謂中繼住宅也好、什麼住宅也好，我們

採取的策略，譬如說有統計這裡的低收入戶跟中低收入戶，6,000 多戶裡面，

社會局統計只有 100 多戶是屬於低收入跟中低收入的，如果這裡處理之後有必

要，我說有必要，因為這個機制進去之後不一定有需要，如果有需要，我們會

去蓋，譬如說 100 多戶，我們不會只蓋 100 多戶，會蓋 300 戶或 400 戶，就是

綜合性的住宅沒有標籤化的。到時候你講的那些，如果有需要都可以進來，這

個入住的資格條件，都發局會另外訂一套，你的意見會在那時候考量進去。 

俄鄧‧殷艾議員： 

不能直接加在母法裡面嗎？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這個是一個特別自治條例，跟你講的是兩碼事，加在這裡沒有意義，說真的，

沒有意義。因為如果現在目前…。 

俄鄧‧殷艾議員： 

不要到時候跟我講，這個條例上沒有這樣訂定就沒有。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沒有，不會這樣。 

俄鄧‧殷艾議員： 

不要到時候騙我。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沒有騙你，因為這個是有特定的範圍、特定的時間的特別自治條例，中華五

路那邊跟這個是兩碼子事，不能混在一起。 

俄鄧‧殷艾議員： 

當然，我知道是兩碼事。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是。 

俄鄧‧殷艾議員： 

至少你要有地方安置他們，好不好？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那個案子到時候蓋的時候會考量，我剛講的，如果 100 多戶，我們不會只蓋

100 多戶，我們會綜合性的，不要標籤化，不要讓那個地方都是中低收入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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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不會有這種問題。 

俄鄧‧殷艾議員： 

不會嗎？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是，跟你說明。 

主席（康議長裕成）： 

針對第九條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十條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以後，以高於第五條規定之價格向

本府承購本區土地者，原買受人或其繼承人得於本自治條例施行日起二年

內，向主管機關申請無息退還差額。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十條，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施行期間自生效日起算五年。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十一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請各位翻到 2-6 頁的第二條新草衙地區的附圖，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針對 2-6 頁的第二條新草衙地區的附圖，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

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請看 2-7 頁及 2-8 頁的附表，是指「新草衙地區專案讓售地價區段及價格表」。

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2-7 跟 2-8 是分別屬於第幾條的附表？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這是第五條的附表。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五條有二個附表嗎？ 

本會法規委員會崔專門委員萱傑： 

原來是一個，但是太大，所以分印成二頁。 

主席（康議長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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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附表分別屬於 2-7 頁跟 2-8 頁，是第五條的附表。針對這個附表，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張議員漢忠，請發言。 

張議員漢忠： 

這個附表就是這些地段的價位是後面寫的這些金額嗎？等於說這個地段的價

錢，就是定這些的價格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是讓售的價格，第五條。 

張議員漢忠： 

有的價格就在後面嗎？是不是？ 

主席（康議長裕成）： 

局長，請回答。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我們定的價格是 83 年那時候定的，照這個價格。我簡單說明一下，這個表列

的價格現在大概 1 坪 8 萬元到 15 萬元之間，不同的地段還有不同的 block，有

不同的定價，目前我們同仁那邊瞭解的實價登錄的地價大概有 12 萬元到 20 萬

元，我們保守，目前…，我講的是目前的市價，目前在賣的，以後當然會再更

多，那一天學者專家說不只這個價格，說我們評估得太保守，現在的價差大概

一成到二成，以後整個更新之後那個價格會更高。我們就按照這個表列的價格

打八折。 

張議員漢忠： 

局長，之前買的那些有考量到嗎？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有。 

張議員漢忠： 

都有嗎？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有，第十條。 

張議員漢忠： 

第十條。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對，已經買的如果比這個貴的，我們會退還，無息退還，這樣才公平。 

主席（康議長裕成）： 

針對這個附表，印在 2-7 頁跟 2-8 頁，也就是條文第五條的附表。各位同仁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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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按照慣例，繼續進行三讀，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通過。（敲

槌決議） 

各位同仁對法規第 2 號案三讀的內容，有沒有文字要修正的意見？沒有意

見，三讀通過。（敲槌決議） 

跟大家報告，我們今天就審議這兩個案子，因為這兩個案子都是跟財政局有

關，明天審議兩個案子是跟經發局有關，就是法規的第 3 案跟第 4 案，我覺得

把同一個局處放在一起審，在同一天下午，這樣效率比較好，也不會影響到他

們辦公的時間，所以跟你們報告一下，明天審第 3 案跟第 4 案，明天如果順利，

第 3 案、第 4 案都 OK 的話，後天就是審最後第 5 案，就是環保局的案，大概是

這樣的進度。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散會。（下午 3 時 29 分） 


